北海引航站引航员陆上交通接送服务
采购项目报价函
致：广西壮族自治区北部湾港北海引航站 
我方已认真阅读贵单位发布的《北海引航站引航员陆上交通接送服务采购公告》，愿意按照公告文件规定的内容和要求承担该采购项目供应工作，严格执行我方所承诺的责任和义务。
一、我方对于贵单位引航员陆上交通接送服务项目报价为         元（大写：           ），并承诺在合同签订后立即开展服务。
二、我方已详细审查采购公告，我们完全理解并同意放弃对这方面有不明及误解的权利。我方将接受并遵守规定的各项条款。
三、如果我方中选，我方将严格按照国家相关法规、规范，以及采购文件的要求和报价文件的承诺，在保证质量、安全的前提下，按时提供引航员接送服务。
四、本报价函对我方具有约束力，我方随时接受中选。
供应商：                                  (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          (签字或盖章)
                             年   月   日
拟投入车辆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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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1.排量栏如是新能源汽车则填“新能源”。
      2.如是备用车在备注栏标明“备用”字样。
供应商（盖公章） 
日期：   年    月    日
法定代表人授权书
致：广西壮族自治区北部湾港北海引航站  
我        （姓名）系                    （供应商名称）的法定代表人，现授权委托本单位在职职工      （姓名）以我方的名义参加北海引航站引航员陆上交通接送服务采购项目  的竞标活动，并代表我方全权办理针对上述项目的提交报价文件、签约等具体事务和签署相关文件。
我方对被授权人的签字事项负全部责任。
在撤销授权的书面通知以前，本授权书一直有效。被授权人在授权书有效期内签署的所有文件不因授权的撤销而失效。
被授权人无转委托权，特此委托。
附：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法定代表人有效的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及被授权人有效的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并加盖公章。
被授权人签字：            法定代表人签字：          
被授权人身份证号码：                       
供应商（盖章）：
                           年    月    日
